
人保寿险临时信息披露公告（2019年第24号）（资金运用关

联交易）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人保投控-人保北方信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

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等相关规

定，现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人保投控-人保北方信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9年7月5日签署相关协议，受让人保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投控”）持有的人保北方信息

中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中心公司”）25%的股权（以

下简称“该项目”）。该项目转让方为人保投控，该项目受

让金额为282.755万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项目根据集团统一安排，通过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持有北中



心公司股权，实现对人保北方信息中心项目的建设、使用和

运营。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人保投控为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二者

共同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8月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房地产投资；资产经营和管理；物业

管理；汽车、计算机及通讯设备、房屋的租赁；企业管理咨

询、财务咨询、投资咨询、法律事务咨询。 

注册资本：人民币8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959F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

令2009年第47号）第六条：金融企业有产权转让情形的，应

当委托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

令2016年32号）第十二条：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必须进

行资产评估的产权转让事项，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的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进行资产评估，产权转让价格应以经

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二）定价依据 

人保投控聘请了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北

中心公司股权进行资产评估，评估金额1131.02万元，评估基

准日为：2018年10月31日，该资产评估项目已通过集团公司

备案审批。本次股权转让以上述评估备案金额的25%作为定

价依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该项目转让标的为“由人保投控转让给人保寿险其持

有的北中心公司25%的股权”。 

（二）转让价款 

根据上述定价依据，北中心公司25%股权的价款为人民

币2,827,550元。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 

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

协议总价款。 

（四）权益分配安排 

目标股权在评估基准日之前的损益，由转让方享有和承

担；评估基准日之后的损益，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 

（五）税费承担 



     股权转让所发生的有关税费，由双方按国家有关规定

分别承担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2019年6月4日，本公司党委会审议同意受让人保投控持

有的北中心公司25%股权，股权受让金额为人民币282.755万

元。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按照《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保监发〔2007〕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

52号）相关规定，该项目属于一般关联交易，且本次受让股

权不包含在我公司与人保投控2016年签署的《投资业务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所规定的投资范围内。根据新版《公司章程》、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

施办法》（人保寿险党发〔2016〕60号）和《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规则》（人保寿险发〔2018〕193号），

该一般关联交易事项需报公司党委会审批。2019年6月4日，

本公司党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北中心公司股权事项的

请示意见》，同意该股权受让事项，并同意履行后续关联交

易披露程序。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截至目前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投资关联交易累

计金额（含本次认购金额）为83,782.755万元。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该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北中

心公司为人保北方信息中心建设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尚未开

工，暂无重大财务影响。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

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月 16日 

 

 


